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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

或
“

本行
” ）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
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2、本次会议没有临时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本行 2009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0年 8月 19日（星期四）上午九时正在中国上海裕景大饭店举行。

本行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当日已发行股份数为 56,259,641,398股， 为有权出席并可在年度股东大会上

对任何决议案进行表决的股份总数。 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共 87人， 合共持有

37,660,646,277股，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9408% 。 年度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会召集，本行董事长

胡怀邦先生主持。 本行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董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和部分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的股东通过现场投票方式，对各项提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普通决议案 投票股份数目股
/(%)

赞成 反对 弃权

1

审议及批准交通银行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37,657,507,238

（

99.9918

）

1,730,088

(0.0046)

1,356,203

(0.0036)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2

审议及批准交通银行
2009

年度监事会报告 37,657,329,588

(99.9913)

1,871,538

(0.0050)

1,392,403

(0.0037)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3

审议及批准交通银行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37,221,312,518

(98.8336)

1,751,308

(0.0047)

437,529,703

(1.1617)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4

审议及批准交通银行
2010

年度固定资产投
资计划

37,658,710,386

(99.9950)

1,752,308

(0.0047)

130,835

(0.0003)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5

审议及批准关于聘用
2010

年度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37,657,568,318

(99.9920)

3,018,326

(0.0080)

6,885

(0.0000)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6

审议批准关于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0-2014

年资本管理规划
》

的议案
37,658,713,536

(99.9950)

1,754,308

(0.0047)

125,685

(0.0003)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7

审议及批准交通银行
2008

年度董事
、

监事薪
酬方案

37,658,710,961

(99.9950)

1,791,383

(0.0048)

91,185

(0.0002)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审议批关于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
会对董事会授权方案

》

的议案
37,658,749,

911

(99.9951)

1,751,433

(0.0047)

92,185

(0.0002)

8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1)

审议及批准关于委任胡怀邦先生为本行第
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37,609,866,501

(99.8653)

41,891,575

(0.1112)

8,835,453

(0.0235)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2)

审议及批准关于委任牛锡明先生为本行第
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37,609,845,916

(99.8653)

41,891,575

(0.1112)

8,856,038

(0.0235)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3)

审议及批准关于委任钱文挥先生为本行第
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37,609,879,416

(99.8653)

41,878,660

(0.1112)

8,835,453

(0.0235)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4)

审议及批准关于委任王滨先生为本行第六
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37,609,875,966

(99.8653)

41,878,660

(0.1112)

8,838,903

(0.0235)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5)

审议及批准关于委任张冀湘先生为本行第
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37,603,693,

149

(99.8489)

41,883,272

(0.1112)

15,017,108

(0.0399)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6)

审议及批准关于委任胡华庭先生为本行第
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37,609,874,829

(99.8653)

41,879,247

(0.1112)

8,839,453

(0.0235)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7)

审议及批准关于委任钱红一先生为本行第
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37,608,353,642

(99.8613)

43,400,434

(0.1152)

8,839,453

(0.0235)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8)

审议及批准关于委任王冬胜先生为本行第
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37,609,878,139

(99.8653)

41,879,937

(0.1112)

8,835,453

(0.0235)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9)

审议及批准关于委任冯婉眉女士为本行第
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37,609,863,039

(99.8653)

41,891,587

(0.1112)

8,838,903

(0.0235)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10)

审议及批准关于委任冀国强先生为本行
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37,609,859,614

(99.8653)

41,894,462

(0.1112)

8,839,453

(0.0235)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11)

审议及批准关于委任雷俊先生为本行第
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37,609,858,349

(99.8653)

41,895,727

(0.1112)

8,839,453

(0.0235)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12)

审议及批准关于委任马晓燕女士为本行
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37,609,870,804

(99.8653)

41,883,272

(0.1112)

8,839,453

(0.0235)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13)

审议及批准关于委任陈清泰先生为本行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37,637,984,418

(99.9400)

13,772,658

(0.0366)

8,836,453

(0.0234)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14)

审议及批准关于委任李家祥先生为本行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37,575,913,078

(99.7751)

75,844,548

(0.2014)

8,835,903

(0.0235)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15)

审议及批准关于委任顾鸣超先生为本行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37,650,006,473

(99.9719)

1,749,338

(0.0046)

8,837,718

(0.0235)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16)

审议及批准关于委任王为强先生为本行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37,650,011,073

(99.9719)

1,744,738

(0.0046)

8,837,718

(0.0235)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17)

审议及批准关于委任彼得
?

诺兰先生为本
行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37,650,030,173

(99.9720)

1,733,088

(0.0046)

8,830,268

(0.0234)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18)

审议及批准关于委任陈志武先生为本行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37,650,008,954

(99.9719)

1,754,307

(0.0047)

8,830,268

(0.0234)

9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10

(1)

审议及批准关于委任华庆山先生为本行第
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37,649,779,503

(99.9713)

1,753,308

(0.0047)

9,060,718

(0.0240)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2)

审议及批准关于委任郑力女士为本行第六
届监事会外部监事的议案

37,649,790,153

(99.9713)

1,742,658

(0.0046)

9,060,718

(0.0241)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3)

审议及批准关于委任蒋祖祺先生为本行第
六届监事会外部监事的议案

37,649,774,503

(99.9713)

1,754,308

(0.0047)

9,064,718

(0.0240)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4)

审议及批准关于委任郭宇先生为本行第六
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37,649,786,153

(99.9713)

1,742,658

(0.0046)

9,064,718

(0.0241)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5)

审议及批准关于委任杨发甲先生为本行第
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37,649,774,503

(99.9713)

1,754,308

(0.0047)

9,064,718

(0.0240)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6)

审议及批准关于委任褚红军先生为本行第
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37,649,775,053

(99.9713)

1,754,308

(0.0047)

9,064,168

(0.0240)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7)

审议及批准关于委任李进先生为本行第六
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37,649,771,053

(99.9713)

1,757,758

(0.0047)

9.064,718

(0.0240)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8)

审议及批准关于委任顾惠忠先生为本行第
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37,649,736,358

(99.9712)

1,741,393

(0.0046)

9,115,778

(0.0242)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9)

审议及批准关于委任闫宏先生为本行第六
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37,649,736,358

(99.9712)

1,741,393

(0.0046)

9,115,778

(0.0242)

赞成票数超过二分之一
，

此项决议案作为普通决议案正式通过

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规定，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担任本次股东大会的监票人，并根据本行收

回的投票表格，与投票结果作出比较。 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就此进行的工作并不构成按照香港会计师公

会颁布的《香港核数准则》、《香港审阅应聘服务准则》或《香港审验应聘服务准则》进行的审验应聘工

作，亦不包括就法律诠释或投票权利事宜作出保证或提供意见。

本行股东代表杨勇先生、李熙先生，监事陈青女士和金杜律师事务所刘东亚律师于年度股东大会上

共同负责点票。

三、委任董事、监事

本行欣然宣布，于股东周年大会上胡怀邦先生、牛锡明先生、钱文挥先生及王滨先生获重选为本行的

执行董事，张冀湘先生、胡华庭先生、钱红一先生、王冬胜先生、冀国强先生及雷俊先生获重选为本行的非

执行董事，陈清泰先生、李家祥先生、顾鸣超先生获重选为本行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冯婉眉女士及马晓燕

女士获委任为本行的非执行董事，王为强先生、彼得?诺兰先生及陈志武先生获委任为本行的独立非执行

董事。 其中冯婉眉女士、马晓燕女士、王为强先生、彼得?诺兰先生及陈志武先生的任职资格须待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上述董事、 监事的个人简历载于本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 w w .sse.com .cn) 及本行网站(w w w .

bankcom m .com )上已公布的股东大会资料。

四、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经金杜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行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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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

或
“

本行
” ）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
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交通银行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0年 8月 19日在上海（现场）和香港（视频）召开。 会议由

胡怀邦先生主持。 出席会议应到董事 13名，亲自出席董事 11名，委托出席董事 2名，其中：冀国强董事书

面委托胡怀邦董事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雷俊董事书面委托牛锡明董事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

权。 4名候任董事参加会议。 12名监事以及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与会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选举胡怀邦先生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选举胡怀邦先生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同意选举胡怀邦

先生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胡怀邦董事回避表决）

二、关于选举牛锡明先生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选举牛锡明先生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同意选举牛锡

明先生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同意 1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牛锡明董事回避表决）

三、关于组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组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的议案》，同意组建第

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并委任胡怀邦先生、牛锡明先生、钱文挥先生、王滨先生和王冬胜先生为董事会

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胡怀邦先生为主任委员。

（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关于组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组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议案》，同意组建第

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并委任李家祥先生、钱红一先生、马晓燕女士、陈清泰先生和顾鸣超先生为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李家祥先生为主任委员。 马晓燕女士须待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其董

事任职资格后履职。

（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关于组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组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的议案》，同意组

建第六届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并委任王为强先生、冀国强先生、雷俊先生、彼得?诺兰（Peter�H ugh�

N olan）先生和陈志武先生为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其中王为强先生为主任委员。 王为强先生、彼

得?诺兰（Peter�H ugh�N olan）先生和陈志武先生须待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其董事任职资格后

履职。

（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关于组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人事薪酬委员会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组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人事薪酬委员会的议案》，同意组

建第六届董事会人事薪酬委员会，并委任顾鸣超先生、张冀湘先生、冯婉眉女士和陈清泰先生为董事会人

事薪酬委员会委员，其中顾鸣超先生为主任委员。 冯婉眉女士须待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其董

事任职资格后履职。

（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七、关于组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社会责任委员会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组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社会责任委员会的议案》，同意组

建第六届董事会社会责任委员会，并委任牛锡明先生、钱文挥先生、胡华庭先生、冀国强先生和陈志武先

生为董事会社会责任委员会委员，其中牛锡明先生为主任委员。 陈志武先生须待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核准其董事任职资格后履职。

（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八、关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对行长授权方案》的决议

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对行长授权方案 > 的议案》。

（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八月十九日

股票代码
：

601 328� � � �

股票简称
：

交通银行 编号
：

临
201 0－03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

或
“

本行
” ）

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
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交通银行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0年 8月 19日在上海召开。 会议应到 13人，实到 13人，出

席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华庆山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选举华庆

山先生担任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长。

表决结果：赞成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组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履职尽职监督委员会的议案》，同意

华庆山、郑力、蒋祖祺、陈青担任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履职尽职监督委员会委员，华庆山

监事长担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赞成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组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提名委员会的议案》，同意郑力、杨

发甲、李进、帅师、杜亚荣担任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郑力外部监事担任

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赞成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组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财务与内控监督委员会的议案》，同

意蒋祖祺、顾惠忠、郭宇、褚红军、闫宏、刘莎、陈青担任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财务与内控

监督委员会委员，蒋祖祺外部监事担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赞成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0 年 8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

0007 07 � � � �

证券简称
：

双环科技 公告编号
：

201 0－030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0�年 8月 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w w w .cninfo.com .cn）上刊登了《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根据有关规定，现就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发布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六届十二次董事会决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召开无需得到其他相关部门的批准。

3.�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0年 8月 25日下午 14点整。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4.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0年 8月 25日下午 14点整。

4.2�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10�年 8月 24�日下午 15点 - 2010年 8月 25�日下午 15点。

4.3�交易系统投票具体时间为：2010�年 8月 25�日上午 9点 30分－11点 30分，下午 13点－15点。

5.出席对象

5.1�截至 2010年 8月 18日下午收市时，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5.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5.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6.�会议地点:�湖北省应城市东马坊团结大道 26号公司办公大楼三楼一号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均经过相应董事会监事会讨论通过，应披露的信息己在相关媒体作了详

尽披露，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具备合法性和完备性。

2.�会议审议事项

2.1审议通过《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 201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进行调整的议案》。 议案内

容详见公司 2010年 8月 7日披露的 2010- 025号公告。

2.2《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湖北双环科技(重庆)碱业投资有限公司 49%股权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 2010年 8月 7日披露的 2010- 026号公告。

2.3�《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重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55%股权的议案》。议案内容详见

公司 2010年 8月 7日披露的 2010- 027号公告。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1�社会公众股股东持股东帐户、持股证明及本人身份证；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时持本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卡，持股证明及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1.2�法人股东持股东帐户、持股证明、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和法人证明、出席人身份证在

登记地点办理登记。

1.3�股东也可凭以上证件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2.�登记时间:2010年 8月 20至 24日之间的工作日，每天上午 9点至 11点，下午 14点至 17点。

3.�登记地点:�湖北省应城市东马坊团结大道 26号公司证券部。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操作流程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0�年 8月 25日上午 9点 30分 - 11点

30分、下午 13点 - 15点，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2、股东投票代码：

深市挂牌投票代码 深市挂牌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360707

双环投票
3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1）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双环投票” ）；

（2）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以 1.00�元代表第 1�个需要表决的议

案事项，2.00�元代表第 2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3.00�元代表第 3�个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100元代表所

有议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总共审议表决 3个议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顺序号及对应的申报价格如下表：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

201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进行调整的议案 1.00

元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湖北双环科技

(

重
庆
)

碱业投资有限公司
49%

股权的议案 2.00

元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重庆宜化化工有

限公司
55%

股权的议案 3.00

元
所有议案

100

元
（3）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投票注意事项：

A 、表决申报不得撤单。

B、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C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操作流程

1、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

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1）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http://w ltp.cninfo.com .cn�的 "密码服务专区 "；填写 "姓名 "、"证券账户号 "、"身份证号 "

等资料，设置 6－8�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 "激活校验码 "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需

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点 30分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1点即可使用；如

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点 30分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

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

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http�：//w ltp.cninfo.com .cn�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投票。

（1）登录 http://w ltp.cninfo.com .cn，在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选择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2）进入后点击 "投票登录 "，选择 "用户名密码登陆 "，输入您的 "证券账户号 "和 "服务密码 "；已

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C A �证书登录；

（3）进入后点击 "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4）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3、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2010年 8月 24日下午 15点至

2010年 8月 25日下午 15点的任意时间。

五、其它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1.1��联系人:�张健

1.2��电话:0712- 3591199

1.3��传真:0712- 3591099

1.4��邮编:432407

1.5��公司地址:�湖北省应城市东马坊团结大道 26号

2.�会议费用:股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费用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本人参加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股东帐号:

被委托人姓名:����������������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委托日期: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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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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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
：

201 0- 029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是否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两个月以上实施的：

是 √ 否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2010年 6月 30日召开的公司 2009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于 2010年 7月 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进行了披露。

二、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200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090,750,52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0.35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10股派 0.315元）。 对于其他非

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1,090,750,529股，分红后总股本仍为 1,090,750,529股。

三、分红派息日期

股权登记日为 2010年 8月 26日；

除权除息日为 2010年 8月 27日；

红利发放日为 2010年 8月 27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10年 8月 26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方法

1．本公司此次股息派发全部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

2．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0年 8月 27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

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帐户。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分红派息后，本公司股本没有发生变化。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局秘书处

咨询地址：深圳市笋岗东路宝安广场 A 座 28层

联系人：张晓峰

咨询电话：0755- 25170382

传真电话：0755- 25170300

八、备查文件

1．公司股东大会关于审议通过分配方案的决议。

2．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

0024 04 � � � � � � � � �

证券简称
：

嘉欣丝绸 公告编号
：

201 0- 01 9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2010年 08月 15日召开的 2010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刊

登在 2010年 8月 17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 w w .cninfo.com .cn）上，现将

利润分配事宜公告如下：

一、分红派息方案

本公司 2010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33,500,000股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按

每 10�股派送现金红利 2.0元（含税。 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10股派

1.80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股权登记日为：2010年 08月 26日

2、除息日为：2010年 08月 27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红派息的对象为：2010年 08月 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分红派息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0年 08月 27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IPO 前自然人、法人限售股份。

五、咨询机构

1、咨询地址：浙江省嘉兴市中山东路 88号丝绸大楼

2、咨询联系人：郑晓、方伟

3、咨询电话：0573- 82078789

4、传真电话：0573- 82084568

六、备查文件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8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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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

201 0－053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完成增持本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本公司于 2010年 8月 19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结束后接到本公司控股股东湖北宜化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宜化集团 ")的通知，其于 2010 年 5 月 25 日开始增持本公司股份的计划已经完

成。 现就此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1、增持计划的披露情况

本公司于 2010年 5月 2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了《关

于控股股东拟增持本公司股票的公告》， 宜化集团承诺拟于未来三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

系统在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200万股,�增持价格不高于 22元，本次拟增持的股份不超过本公

司总股本的 0.3688％。 宜化集团承诺，将不会在法定期限内减持湖北宜化股份。

2、增持计划的完成情况

自 2010年 8月 18日至 2010年 8月 19日， 宜化集团分别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在二级

市场以买入的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 1,142,050股,均价 18.25元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21％。 本次增

持前，宜化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87,869,498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6.20％；本次增持后，宜化集团持有本

公司股份 89,011,5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41% 。

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宜化集团依据承诺，未减持其所持的本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过程中不存在

违反《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等法律

法规的情形。

3、本次增持后上市公司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8．1（十）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股权分布发生变化不具备

上市条件是指：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

民币 4亿元的，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低于公司股份总数 10% 。社会公众不包括：１、持有

上市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2、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 "

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完成后，本公司总股本为 542,378,052股，其中持股比例在 10％以下的社会公

众股东所持股份共计 453,366,504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83.59% 。 因此，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完成后本

公司仍满足上市条件。

宜化集团此次增持行为不存在违反《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

规定的情形。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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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
：

许继电气 公告编号
：

201 0- 23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四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四十一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0年 8月 12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

议通知，在保障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会议于 2010年 8月 1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

的董事 9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通讯表

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以 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关于撤回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材料的议

案》。

公司于 2009年 11月 30日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申请材料， 中国证监会于 2010

年 2月 22日正式受理申报材料并下发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第 091895号）。 经过

初步审查，中国证监会于 2010年 4月 8日向我公司下发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

通知书》（第 091895号）。

鉴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标的资产的评估报告有效期至 2010年 5月 31日已经届满， 而标的

资产的范围较广，重新进行相关的审计、评估工作需要较长的时间；此外，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已于 2010

年 5月 28日正式成为许继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需要对此方案进行进一

步的统筹规划，在对许继集团原有资产和新注入资产进行系统的梳理、整合后，择机启动相关工作，以实

现许继集团的整体上市。 鉴于公司 200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本公司董事会决定撤回本次向许继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申报文

件。

因涉及关联交易，公司 5名关联董事王纪年先生、尚衍国先生、王道麦先生、程利民先生、檀国彪先生

回避表决，由公司 4名非关联董事参加表决。

二、以 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解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协议的议

案》

鉴于公司决定撤回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申请文件，经公司与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协商，拟于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撤回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事宜的当日签署有关解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的相

关协议。 待许继集团整体上市事宜启动之后，再依据相关规定重新签署有关协议。

因涉及关联交易，公司 5名关联董事王纪年先生、尚衍国先生、王道麦先生、程利民先生、檀国彪先生

回避表决，由公司 4名非关联董事参加表决。

上述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召集方式等事项另行通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 2010年 8月 20日起复牌交易，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１０８８

证券简称
：

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３１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收购控股股东部分资产的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决议启动收购控股股东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神
华集团公司

”）

部分资产的工作
。

拟收购资产的相关情况如下
：

（

一
）

范围
：

神华集团公司所属若干家与本公司主业相关的公司
，

涉及煤炭
、

电力
、

物
资供应

、

信息及技术服务等业务
；

（

二
）

规模
：

经初步测算
，

上述拟收购范围内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总资产合
计占本公司及其子公司

（“

本集团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下总资产的比率
低于

２０％

；

神华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

不包括本集团
）

所持有上述拟收购范围内公司
的股权比例对应的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占本集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下归属于本公司股东权益的比率低于
５％

，

该部分股
权比例对应的

２００９

年度未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合计占本集团
２００９

年度经

审计合并财务报表下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率低于
２．５％

；

（

三
）

性质
：

本次拟收购控股股东部分资产的交易将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项下的关联交易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项下的关连交易

，

不构成中
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项下的重大资产重组
；

（

四
）

收购资金
：

计划以本公司
Ａ

股首次公开发行募集的资金支付
。

鉴于公司正在进行上述收购事宜的前期工作
，

以上事项均具有不确定性
，

可能与最后
收购方案存在较大差别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公司将严格按照境内外证券监管规则
、

公司上市地上市规则的要求
，

适时披露交易的进展情况
。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２０１０年８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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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
：

201 0- 30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2010年 7月 8日，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下属的

控股子公司 - - 长春百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百克生物）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吉

林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下属子公司 - - 长春晨光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晨光药

业）在吉林省长春市签署了有关投资协议：共同出资设立长春百益制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百益制药）。 百克生物出资现金 3,400万元，晨光药业以位于长春高新区晨晖街 85号

的实物及土地使用权出资 2,600万元。

（2）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交易生效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百克生物于 2010年 7月 8日召开临时董事会， 并于 2010年 7月 8日召开临时股东会

议审议通过了出资设立长春百益制药有限责任公司的事宜。 长春晨光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0

年 7月 8日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本次投资事项。

（3）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双方介绍

百克生物，公司住所位于长春市高新开发区火炬路 1260号；公司经营范围：药物和保健

食品、功能食品研究、开发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生产疫苗（冻干水痘减毒活疫苗）（生产

许可证期限 2010.12.31止）（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专项审批的项目未获批准

之前不得经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3,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安吉祥；企业类型为

股份有限公司。

晨光药业，公司住所位于长春市高新开发区晨晖街 85号；公司经营范围：片剂、硬胶囊

剂、颗粒剂、丸剂（微丸）、中药饮片（净制、切制、炒制、灸制）的生产（有效期到 2010 年 12

月 31日止）（以上各项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规定禁止的不准经营；需经专项审批的项目

未经批准之前不准经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7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刘传贵；企业

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百克生物是本公司下属的控股子公司；晨光药业是本公司控股孙公司。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出资方式：本次百克生物用其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3,400 万元，晨光药业以经评

估的位于长春高新区晨晖街 85 号的实物及土地使用权出资 2,600 万元。截止到目前，晨

光药业的上述资产不存在设定担保或涉及该资产的诉讼、仲裁事项，该资产评估工作正

在进行，上述资产评估价值大约在 2,600 万元左右。待正式的资产评估报告出具后，如资

产评估值低于 2,600 万元则由晨光药业用现金补足出资差额部分；如资产评估报告高出

2,600 万元，则多出部分计入百益制药资本公积。 目前，百克生物首期出资现金 1,200 万

元人民币已经验资到位，百益制药已于 2010 年 7 月 30 日，经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

准成立。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本次投资设立的百益制药营业范围：药品研究、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以上各项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规定禁止的不准经营；需经专项审批的项目未经批准之前不准经营）。

百益制药注册资金为 6,000万元，其中：百克生物现金出资 3,4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57% ； 晨光药业以经评估的位于长春高新区晨晖街 85号的实物及土地使用权出资 2,600万

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43% 。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根据投资双方于 2010年 7月 8日签订的《出资合同》规定，百益制药的注册资本为 6,

000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中先期到位现金 1,200万元，全部由百克生物出资，其余部分在公

司注册后两年内全部到位。

该《出资合同》自 2010年 7月 8日投资各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设立的百益制药将作为本公司多肽药物的研发及产业化基地。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8 月 20 日


